
家事調解委員個案評核表 

受評核委員姓名  

請求評核事由 □因故意或過失，致處理家事調解事件有明顯違

誤，而侵害人民權益。 

□違反家事調解程序或職務規定。 

□無正當理由遲延家事調解程序進行，致影響當

事人權益。 

□違反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。 

□其他不適於擔任家事調解委員之行為或情事。 

事實摘要  

申  請  人 姓名：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□當事人  □關係人  □律師  □社工人員    

□程序監理人 

日      期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備註：法院認家事調解委員有上開情事者，得於徵詢庭長、法官及相關人員意

見，並通知受評核之調解委員陳述意見後，依情節輕重分別施予口頭告

誡、限期改善或停止分案一定期間等措施；其情節重大者，院長或其指

定人員並得召開評鑑會議，決定是否即予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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